


附件1
原州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1
	粮食收购经营活动
	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情况开展检查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者
	原州区发展和改革局
	固原市市场监管局原州区分局

	2
	原州区境内
	农药产品质量、登记证、标签、使用监督检查
肥料监督检查
农作物种子监督检查
兽药经营监督检查
饲料监督检查

	从“抽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查
	原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固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州分局

	3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检查
	1.证照齐全情况;2.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3.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合格证书情况;4.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并定期组织演练情况，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情况;5.有限空间、粉尘涉爆、特种作业等作业情况
	工贸企业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商务局

	4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检查
	1.证照齐全情况;2.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3.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合格证书情况;4.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并定期组织演练情况，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情况;5.是否按照法规规范开采情况
	非煤矿山企业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自然资源局、公安分局

	5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情况的检查
	证照齐全情况;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合格证书情况;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并定期组织演练情况，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情况；重大危险源管理情况的检查
	危险化学品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商务局、公安分局

	6
	特殊劳动保护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娱乐场所是否招用未成年人以及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女职工产假不满法定天数；安排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等情况
	餐厅、烧烤店、KTV、酒吧、网吧、台球室等
	原州区人社局
	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

	7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单位或者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情形;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否存在发布不真实、不合法招聘就业信息的情形;职业中介机构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提供虚假就业信息；发布的就业信息中包含歧视性内容；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职业中介活动；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辖区所有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用人单位
	原州区人社局
	市场监督等部门

	8
	学校食品安全
	1.食品安全；2.学生营养健康；3互联网+明厨亮灶；
	全区中小学、幼儿园食堂
	原州区教育体育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固原市公安局原州区分局、原州区卫健委

	9
	民办教育机构专项整治
	1.办学许可证检查；2.从业人员检查；3.收费检查；4.全国校外培训机构平台运用情况。
	全区民办教育机构
	原州区教育体育局
	原州区民政局、原州区市场监管局、原州区人社局

	10
	宾馆、旅店监督抽查
	取得许可证情况、卫生情况、消防情况、治安安全情况的检查
	各类宾馆、旅店
	原州区公安分局
	市场监管部门

	11
	爆破作业单位抽查
	民用爆破物仓储情况、有关制度情况、作业情况的检查
	爆破作业单位
	原州区公安分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12
	流动餐车瓶装液化气安全使用
	对城区内设置的流动餐车使用瓶装液化气情况进行检查
	原州区城区流动餐车使用瓶装液化气的餐饮用户
	原州区综合执法局
	
市场监管、公安、应急

	13
	住宿场所
	宾馆、旅店取得许可证及
卫生情况的检查
	各类宾馆、旅店
	原州区卫生
健康局（原州区疾控局）
	原州区市场监管
领域相关部门

	14
	影剧院 、录像厅（ 室 ） 、 游 艺 厅（室）、舞厅、音乐厅经营，卫生情况抽查
	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取得、公示相关许可证、卫生状况、卫生制度及其他情况的检查

	各类影剧院、录像厅（室）、游 艺厅（室）、舞厅、音乐厅
	原州区卫生
健康局（原州区疾控局）
	原州区市场监管
领域相关部门

	15
	养老机构
	对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卫生、服务管理等进行检查
	养老机构
	原州区民政局
	原州区卫生健康局、固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州区分局


















附件2
原州区市场监管领域各相关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对安全储粮、安全生产的检查
	1.企业安全储粮、安全生产工作和责任落实情况
2.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情况
3.其他依法检查内容
	政策性粮食库存承储企业、规模粮食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原州区发展和改革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2
	对夏秋粮收购及节日粮食流通市场的监督检查
	1.粮食收购者遵守粮食法律法规规章情况2.粮食收购者粮食收购备案情况 3.执行“五要五不准”粮食收购准则情况 4.粮食收购者验质检斤、粮款支付等情况 5.执行统计制度情况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原州区发展和改革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

	3
	对政策性储备粮未实行专仓储存、专账记载等行为的检查
	1.县级储备成品粮承储企业执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等合规达标情况 2.库存数量账实相符情况 3.其他依法抽查内容
	政策性储备粮承储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原州区发展和改革局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

	4
	定向
	农药产品质量、登记证、标签、使用监督检查
	个体、法人、其他组织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必要时抽样检验
	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实施单位：原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16号发布，根据2001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农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017年2月8日国务院第16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登记，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履行农药监督管理职责，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实施抽查检测；（三）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四）查阅、复制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五）查封、扣押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六）查封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场所。

	5
	定向
	肥料监督检查
	个体、法人、其他组织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必要时抽样检验
	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实施单位：原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2001.6.23农业农村部令第32号公布，2004.7. 农业农村部令第38号修订）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农业农村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肥料登记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肥料监督管理工作。第二十五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对辖区内的肥料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肥料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必要时按照规定抽取样品和索取有关资料，有关单位不得拒绝和隐瞒。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要限期改进。对质量连续不合格的产品，肥料登记证有效期满后不予续展。

	6
	定向
	农作物种子监督检查
	个体、法人、其他组织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必要时抽样检验
	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实施单位：原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
第四十七条 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种子质量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制定。第五十条 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是种子行政执法机关。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农业、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二）对种子进行取样测试、试验或者检验；（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生产经营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及运输工具等；（五）查封违法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7
	定向
	兽药经营监督检查
	兽药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
	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实施单位：原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1.《兽药管理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04号，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2014年国务院令第653号第一次修订，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二次修订） 第十四条
2.《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2007年2月14日经农业农村部第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第十四条　
3.《兽药进口管理办法》（2007年2月14日经农业农村部第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三条 

	8
	定向
	饲料监督检查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的企业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
	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实施单位：原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1999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6号发布，根据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201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第三条 、第三十二条
2.《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2013年12月27日农业农村部第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部令2014年第2号公布，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     
3.《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12年农业农村部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部令2012年第3号公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第十六条

	9
	定向
	私屠乱宰监督检查
	原州区境内
	重点检查
	现场检查
	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实施单位：原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1997年12月19日国务院令第238号发布，2008年5月25日国务院令第525号第一次修订，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二次修行) 第二十一条

	10
	不定向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一般检查
	现场检查、抽样检查
	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实施单位：原州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部门规章】《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农业农村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57号，2006年7月1日起施行，农业农村部令2016年第3号修订),)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机械维修和维修配件经营的监督管理工作，保护农业机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二十条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加强对农业机械维修者的从业资格、维修人员资格、维修质量、维修设备和检测仪器技术状态以及安全生产情况的监督检查。 

	11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监督检查
	证照齐全情况
	工贸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

	12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工贸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八条

	13
	
	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合格证书情况
	工贸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14
	
	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并定期组织演练情况、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情况
	工贸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八十一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二条

	15
	
	有限空间、粉尘涉爆、特种作业等作业情况
	工贸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三条

	16
	对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监督检查
	证照齐全情况
	非煤矿山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九条。

	17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非煤矿山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18
	
	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合格证书情况
	非煤矿山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19
	
	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并定期组织演练情况、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情况
	非煤矿山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八十一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二条

	20
	
	是否按照法规规范开采情况
	非煤矿山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原州区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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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从业单位情况、保安员着装和持证情况
	全区保安从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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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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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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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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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15年住建部令第24号修正）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派驻监督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
第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履行规定的责任，并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29
	定向
	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的企业应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检查；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的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原州区综合执法局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15年住建部令第24号修正）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派驻监督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
第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履行规定的责任，并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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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州区综合执法局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15年住建部令第24号修正）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派驻监督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
第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履行规定的责任，并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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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情况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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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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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15年住建部令第24号修正）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派驻监督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
第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履行规定的责任，并应当接受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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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许可后的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原州区综合执法局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品等，须征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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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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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
第二十九条　城市内的工程施工现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批准的占地范围内封闭作业；
（二）及时清运渣土，保持整洁；
（三）出入工地的车辆保持清洁；
（四）施工用水按照规定排放，不得外泄污染路面；
（五）临街工地周围设置安全护栏和围蔽设施不低于1.8米；
（六）停工场地应当及时整理并做必要的覆盖；
（七）工程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八）有符合卫生要求的厕所和垃圾容器。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拒不改正的，给予罚款：
  （八）城市内的工程施工现场不符合市容环境卫生规定的，处五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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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原州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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